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根据市拘留所、市看守所对涉案人员收押前体检工作要求，现对涉案人员体检进行采购。
二、服务内容
（一）由县级及以上医院进驻采购人医务室开展涉案嫌疑人体检工作。
（二）采购人负责提供工作场地、查体的医疗设备、办公设施、水、电、暖、气等基本工作条件，承担日常后勤工作，并确保供应商职工正常出入及工作时人身安全。
（三）工作内容：
1、进驻的县级及以上医院负责医务人员配置、业务工作开展、检查结果审查、医疗设备日常保养及维护确保设备正常运转等业务工作。
2、进驻的县级及以上医院安排政治素质可靠、责任心强、医疗技术精湛、具有执业资格的5名医务人员保障高新分局办案中心内嫌疑人初步查体、体检及应急处置工作。其中内科1人、心电图1人、检验室1人、B超室1人、放射室1人，共计5人集中查体医生。另外2名医护人员负责进入办案中心嫌疑人的初查、应急处置及转院的医疗保障。
3、男性涉案人员体检项目六项。具体为血常规、尿常规、腹部B超、胸腹DR、心电图、泌尿系B超，每人次不能高于395元。 
4、女性涉案人员体检项目七项。具体为血常规、尿常规、腹部B超、胸腹DR、心电图、子宫附件B超、早孕，每人次不能高于400元。
5、检查结果由进驻的县级及以上医院具有执业资格医生书写并签字或盖章。
6、如查体项目、时间有所变化，采购人、供应商双方负责人员及时沟通变动。
（四）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16:00至17:30。
（五）工作地点：位于西安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执法办案中心（丈八六路7号金盾大厦）。
（六）体检费用以每月体检结束后实际参加人数为准，供应商将每月体检人员名单、体检项目及金额、总费用按要求提供给采购人，按月结算。合计全年不高于600000.00元。
三、服务要求
（一）供应商须建立体检人员个人健康档案，方便参检人员对健康资料、体检情况等进行动态跟踪。
（二）供应商应当对完成健康体检的受检者出具健康体检报告，保护受检者的隐私。
（三）供应商应及时发放体检报告，为每个体检者提供检后现场咨询服务，给予进一步就诊和随诊建议。检后发现的重大或紧急疾病，应第一时间通知体检者或单位联系人。
（四）遇有特殊情况时，如检出急性传染病、急重症疾病、恶性肿瘤等，供应商应立即通知采购人及其相关负责人或本人。
（五）供应商应严格加强保密管理，不得向任何机构或个人泄露体检人员信息。
四、商务要求
（一）服务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在后期项目实施阶段采购人可根据《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102号)文件的规定，在费用不变，合同内容不变，且符合合同服务内容和要求量化考核达标的情况下，为了保证服务工作的延续性，可进行续签，续合同期限不超过两年。
[bookmark: _GoBack]（二）服务地点：位于西安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执法办案中心（丈八六路7号金盾大厦）。

